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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文物局关于做好2016年“清明节”期间展览活动及服务接待工作的通知
北京地区各博物馆：

为落实北京市统一部署及市假日办有关要求，充分发挥北京地区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功能，做好“清明节”假日期间展览活动策划及观众服务接待工作，现就相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提高认识，确保假日旅游安全。各单位要按照中央及北京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今年“清明节”特点和当前安全形势，认真做好节日服务接待组织工作计划，结合实际制定服务接待工作方案，把服务接待安全工作放在首位，完善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，开展节日服务接待工作安全检查，确保各类服务及安全设备设施功能良好。

二、精心策划，营造祥和的节日氛围。各单位要结合实际，利用各种条件，深入挖掘博物馆文化内涵，策划推出特色展览或相关活动。通过举办展览、展示、讲座、展演、文化活动及其它贴近大众的方式，不断满足市民精神文化需求，并及时向公众发布服务接待信息，努力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文化生活选择。假日期间，我局倡导各单位克服困难、创造条件积极向社会开放，丰富市民假日文化生活。请单位按要求填报《北京地区博物馆2016年清明假期活动情况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，并于3月25日前，将电子版报送至bowuguanchu2008@126.com。

三、强化值守，保持信息畅通。为及时了解有关服务接待及安全情况，请于4月4日（周一）下午14时前将服务接待情况、观众人数及重要信息报送我局，以便汇总上报。遇到突发情况及时妥善处置，并及时报告。

市文物局值班电话：64032023；传真：64074377。电子邮箱：bowuguanchu2008@126.com.（通知电子版请至bwgc2008@126.com下载，密码64042770）。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北京地区博物馆2016年清明假期活动情况汇总表

2.2016年“清明节” 服务接待情况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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